
许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加强物业服务企

业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各物业服务企业：

2017年1 月，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

可事项的决定》( 国发〔2017〕7 号 )，取消了物业服务企业二级及以

下资质认定。文件下发后，市住建局在全市范围内停止了物业服务

企业二级资质初审和三级、暂定三级资质的审批工作， 并按照国务

院关于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改革的要求，决定在全市开展以物

业服务信息采集备案、前期物业招投标管理、企业不良行为定期发

布、物业标准化管理检查考核、物业服务企业监督检查、示范项目

创建为重点的物业服务企业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物业服务信息采集备案工作

（一）物业服务企业信息采集。县（市、区）物业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本辖区物业服务企业（包括外地市进许经营物业服务企

业）的信息采集，于 2017年7月10 日前完成本辖区依法设立、取得

营业执照的物业服务企业的信息采集工作，督促指导物业服务企

业填报企业信息采集表（样表详见附件 1），并按时汇总上报市

住建局。新设立的物业服务企业取得营业执照后，及时到注册地

所属县（市、区）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企业信息采集；跨



地区经营的物业服务企业（包括外地市进许经营物业服务企业）

到服务项目所在地的县（市、区）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企业信

息采集。县（市、区）物业行政主管部门每季度将新增物业服务

企业信息采集情况上报市住建局。

（二）物业服务项目登记备案。县（市、区）物业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本辖区物业服务项目的登记备案，于 2017年7月30 日前

对辖区已经过企业信息采集的物业服务企业在管项目（物业服务

合同在有效期内）进行登记备案，督促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填报物

业服务项目备案表（样表详见附件 2），并按时汇总上报市住建

局。对新承接的项目，物业服务企业要在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五日

内到所属县（市、区）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登记备案（物业服

务项目登记备案需提交材料详见附件 3）。县（市、区）物业行

政主管部门每季度将新增物业服务项目登记备案情况上报市住

建局。

二、前期物业招投标管理工作

市住建局负责全市物业管理招标投标活动的指导工作，县

（市、区）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本辖区物业管理招标投标

活动的监督管理。住宅物业的建设单位必须在办理商品房预售许

可或者现房销售备案前，按照划定的物业管理区域，通过招投标

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提倡非住宅

物业的建设单位通过招投标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实施前期物业

管理。前期物业招标投标的组织程序依据《许昌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关于规范我市前期物业服务招标投标工作的意见》（许建

〔2011〕134 号）的相关规定实施。

三、物业服务企业不良行为定期发布工作

县（市、区）物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辖区违反法律法规被

相关部门行政处罚或通报批评、被新闻媒体曝光、因企业失责引起

业主大规模信访投诉等物业服务企业不良行为进行采集、认定， 通

过“河南省物业服务企业综合监管平台”记入企业信用档案上报

市住建局，由市住建局通过“河南省物业服务企业综合监管平台”、

局网站和新闻媒体定期向社会发布。物业服务企业不良行为记录将

作为企业信用等级评定的重要依据。

四、物业标准化管理检查考核工作

按照市政府《关于开展物业标准化管理提升物业服务水平实

施意见》（许政办〔2014〕65 号）的要求，县（市、区）物业行

政主管部门对辖区物业服务企业开展标准化管理检查考核工作。

物业标准化管理考核依据《许昌市物业标准化管理考评评分

标准》，每季度开展一次，采取明查与暗访相结合，每季度考核

与年底综合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每季度、每年度考核结束后，

及时将考核结果上报市住建局，由市住建局汇总下发通报。在检

查中，县（市、区）物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物业行业协会

作用，组织物业行业协会人员参与物业标准化管理考核工作。

五、物业服务企业监督检查工作

按照市住建局《关于开展物业服务企业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



要求，县（市、区）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对照《河南省物业服务企

业监督检查标准（试行）》对辖区物业服务企业依法经营情况和

项目管理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结果录入“河南省物业服务企业综

合监管平台”并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

六、示范项目创建工作

依据《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 < 河南省物业服务示

范居住物业考核标准（试行）> 和 < 河南省物业服务示范公共物业

考核标准 >（试行）的通知》（豫建房管〔2016〕39 号）文件精

神，鼓励物业服务企业积极开展省级、市级物业示范项目创建活

动，县（市、区）物业行政主管部门做好示范项目的创建指导和

宣传报道工作，充分发挥优秀物业服务项目示范带动作用。物业

服务企业获得示范项目情况将作为前期物业服务招投标、物业服

务招投标、企业信用等级评定的评价指标。市级物业示范项目实

行复检不合格退出机制，3 年复检一次。

特此通知。

许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7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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